附件6

中共长春市二道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关于六届区委第三轮巡察整改进展

情况的通报

一、关于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不到位。
一是理论学习不深。进展：制定《区直机关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4年度学习计划》，进行集中学习研讨8次，机关党工委书记讲专题党课3次，党员讲微党课2次。组织工作人员重点围绕财务、发展党员等业务知识开展培训，切实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二是理论指导实践下功夫不够。进展：制定《二道区直属机关2024年党的建设工作要点》《关于推动二道区直属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全面推进机关党建提质增效。组织全体党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集中学习，全体党员撰写心得体会4篇。
（二）履职尽责方面有所缺失。
一是指导各部门开展党建工作还有欠缺。进展：举办二道区直机关党务干部、发展对象及事业单位部分党员干部培训班，同时，依托“云党校”、理论学习中心组、公务员培训，对党务干部和党员进行培训，对发展党员工作程序进行规范指导。二是换届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进展：召开党员大会，进行谈话提醒；围绕《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制定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选举工作提醒台账，对即将到期换届的党组织下发换届提醒通知，已进行换届提醒3次。三是落实机关群团工作仍需加强。进展：建立区直机关团工委和团支部，制定《区直机关团工委2024年工作计划》，开展“青年理论学习”和羽毛球联谊赛，进一步激发了机关青年活力；组织丰富多样的机关妇女活动，开展了主题插花、公益讲堂等活动4场。
（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所欠缺。
一是机关工会作用发挥亟待提高。进展：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集体研究工会大额资金支出事项3次；下一步，将开展机关工会换届选举工作，推动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二是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进展：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会议，将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底述职述责述廉报告内容。健全完善《二道区直机关党工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关制度》《区直机关党工委2024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任务清单》《区直机关党工委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清单》。三是落实保密工作不严格。进展：组织保密学习、保密培训、警示教育等活动5次，购买保密柜1组。
二、关于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不力。

一是主体责任落得不实。进展：制定《机关党建责任清单》《机关党工委2024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机关党工委“双重”考核制度》，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责任，提升机关党建考核的科学性、全面性、实效性。二是对内部监督提醒不够有效。进展：组织工作人员对工会业务知识进行系统学习。对工会经费、党费使用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点进行排查评估。下一步，计划开展机关工会换届选举工作，设立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并将工会经费收支情况进行公开。三是对警示教育活动重视不够。进展：开展年度廉政谈话，通过理论学习、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形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4次。
（二）作风建设还有待加强。

一是“作风建设年”目标任务缺少工作举措。进展：召开作风建设专题组织生活会，在“二道机关党建”公众号发布关于作风建设的系列宣传内容，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二是缺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进展：制定《机关党工委调研工作三年计划》《2024年机关党建工作专题调研方案》，撰写调研报告1篇，为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三）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

一是发票审核不严谨。进展：组织具体工作人员进行财务制度学习，在工作中严格审核原始凭证，对不符合标准的不予报销。二是固定资产未入账。进展：组织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工作培训，已将2021年8月支付2.5万元制作的18个雕刻造型费记入固定资产账目和固定资产系统。
三、关于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大额资金支出程序不严格。

进展：开展谈心谈话，督促工作人员提高责任意识和业务能力；2024年，全部大额资金支出均经过党工委委员会议进行集体研究决定。

民主生活会不严肃。

进展：召开班子会，进行思想教育，健全完善《区直机关党工委民主生活会制度》，对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撰写和相互批评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发展党员材料审核把关不严。

进展：围绕党务工作组织内部培训，对机关基层党组织近三年发展党员工作进行回头看，指导基层党组织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干部日常管理不严格。

进展：提醒本单位公务员按时完成公务员考核云平台填报工作，每季度开展1次互检互评，截至目前，开展互检互评3次。

干部任职公示时间不够。

进展：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开展区直机关党工委选人用人工作和干部担当作为自查工作。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84646881；

邮政信箱：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政府自由大路5379号。


